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班級午餐幹部管理實施辦法
100年2月14日公告實施
1、 目的：
（1） 藉由各種會議召開，了解學生需求，提供學生優質及多樣化的午餐。

（2） 及早發現問題，以公開及制度化的方式處理，讓午餐問題消弭無形。
2、 對象：本校各班級。
3、 職掌：
（1） 衛生組長：召開會議、紀錄、連絡等事項。
（2） 高中部服務股長：參與會議、建議發言、訊息轉達。
（3） 國中部午餐股長：參與會議、建議發言、訊息轉達。
4、 管理： 
（1） 各班於學期初由導師推派1名學生擔任班級代表。
（2） 每月最後一週於閱覽室固定召開會議，如遇考試、假期、特殊原因等各種因素影響時，另行廣播通知。

1. 高中部服務股長：星期二晨會。

2. 國中部午餐股長：星期五晨會。

（3） 衛生組於會議召開後，將學生建議事項做成紀錄，擲送相關單位辦理。
（4） 會議紀錄需詳列以下資料：

1. 建議班級之代號。

2. 建議事項及內容。

3. 相關單位回覆及處理情形。

（5） 為掌握處理時效，除特殊事項另行簽文辦理外，處理情形於會議結束後三日內發至各班。

（6） 衛生組將上述會議執行情形（建議事項及處理），於午餐管理小組會議中報告。

（7） 午餐管理採公開及制度化方式處理，班級午餐幹部應確實將同學意見於會議中報告，因故未參加會議，得於平時至衛生組反映；若未參加會議，亦未反映者，視同放棄相關權益。
（8） 以下情形不屬處理範圍：

1. 會議中未依規定程序發言者。

2. 會議發言有攻訐文字或不當字句者。

3. 未循會議發言或是正常管道建議者（網路留言、黑函信件）。

4. 暱名建議者（有特殊情形時，經主管單位同意後辦理）。
（9） 班級午餐如有問題時，需依下列程序處理：

1. 學生（午餐幹部）拿便當至衛生組填表記錄，由衛生組初步檢查。
2. 確認無誤後，擲送總務處或福利社處理。
3. 總務處或福利社再次審核，屬實者，退還購買便當費用，並提供等值食物，原則以便當為主，如果便當已經銷售完畢，則以麵包或其他食物代替。
5、 獎勵：學期結束依下列表現予以敘獎。

（1） 會議簽到情形。
（2） 具體建議事項及內容。
（3） 班級午餐問題反映及處理。

6、 本辦法呈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